
香港城市大学  

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

二零一七年工作时间表 

 

完成日期 (月/年) 工作详情 

10/2016 城大研究生院把招生材料交予合作院校研究生院。 

11/2016 - 1/2017 合作院校研究生院向学生及导师发放招生信息。 

15/1/2017 截止申请日期。 

合作院校学生向合作院校导师提交申请材料。 

合作院校导师与城大导师联系及填妥相关部份交至相关合作

院校院系及研究生院进行审批。 

2/2017 合作院校研究生院将通过审批的申请材料收集并送交城大研

究生院。 

3-4/2017 城大研究生院将申请发至院系。 

4/2017 城大院系通知研究生院申请是否获推荐。 

城大研究生院审核学生的招生申请表及资料。 

5/2017 两校确定学生的录取名单；城大研究生院通知学生申请结果。 

6/2017 城大安排接受录取学生正式于城大注册成为联合培养研究生。 
 


